
 

股票代码：002769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22-033 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380 号），根据关注函要求，公司就相关情况回复如

下： 

1、请说明，你公司董事会会议召开的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是否保障董事会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 

回复：（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 

（1）本次董事会的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通过电子邮件及微信等方式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通知发送至全体董事，会议召集人、提议人及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张云，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10：00，会议以现场表决或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并列明

了会议议题、出席人员、表决方式等内容。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七条关于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

议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的规定。 

（2）本次董事会的召开 

本次董事会于 2022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10：00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审

议了《关于拟补选公司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拟更换公司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方式、

会议审议的议案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中记载的时间、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

事项一致。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董事会召开方式的规定。 

（3）本次董事会的出席人员情况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 8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 5 人，副董事长汪震

东、董事胡仲亮、董事李广伟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过半数董事出席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 

根据股东广州金控绿金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6 日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公司相

关人员的告知函：“因广州市花都区出现新冠疫情，汪震东、胡仲亮、李广伟等董事需支援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无法现场出席 17 日召开的普路通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且不具备

线上参会的条件” 以及上述 3 名董事提交的请假单，该等董事已向董事会请假无法出席本

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出席人员情况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及《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

九条关于董事出席会议的规定。 

（4）本次董事会的会议决议、会议记录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由董事会秘书在会议结束后作成董

事会决议并由全体参会董事签字，同时本次董事会已将召集、召开情况、出席人员、会议议

程、表决结果等做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记录人董事会秘书均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本次董事会的会议决议、会议记录情况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及《公司章程》

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的规定。 

综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保障了董事会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4日发送至全体董事的会议通知中包含了本次董事会的会议资料，

公司董事会 8 名董事成员中的 5 名董事按时参加了本次会议，另外请假的 3 名董事汪震东、

胡仲亮、李广伟已签署《确认函》，确认其已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收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通知，并已知悉本次会议拟审议议案及会议议程等事项，因支援广州市花都区疫

情防控工作，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就会议审议事项与各董事关于关注

的问题提前进行了沟通交流，在会议召开过程中，会议资料也同步在全体董事所在的微信工

作群中，公司充分保障了董事会成员的知情权。 

本次董事会采取现场结合视频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视频参会链接由公司工作人员会前

发送至全体董事的工作群，不能现场出席的董事均可通过点击参会链接进入线上会议。公司

在本次会议召开前，通过邮件方式通知广州金控绿金投资有限公司及董事汪震东、胡仲亮、



 

李广伟，其可以通过电话、视频、邮件传真及电子签名等多种方式参与表决，且公司从 10

月 17 日上午 10 点会议开始至晚上 7 点前，均可接收董事会成员通过上述多种方式参与会议

表决，公司充分保障了董事会成员的参与权。 

综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保障了董事会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 

2、请说明，前述三名董事未出席会议且未委托他人表决的原因，所涉董事人员是否符

合“勤勉尽责”的要求，是否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3.4 条规定的情形。 

回复：（一）前述三名董事未出席会议且未委托他人表决的原因 

根据广州金控绿金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6 日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至公司相关人

员的告知函：“因广州市花都区出现新冠疫情，汪震东、胡仲亮、李广伟等董事需支援当地

疫情防控工作，无法现场出席 17 日召开的普路通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且不具备线上

参会的条件”，以及三名董事提供的请假单。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汪震东、胡仲亮、

李广伟由公司大股东广州金控绿金投资有限公司提名，三人因相同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出于个人审慎考虑的原因，也未委托其他非独立董事代表投票以及表达意见。 

（二）所涉董事人员符合“勤勉尽责”的要求，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3.4 条规定的情形 

经询问与核查，三名董事因支援广州市花都区疫情防控工作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并出

具书面文件《确认函》表示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作出的决议无异议，不存在争议、

纠纷。公司认为董事汪震东、胡仲亮、李广伟虽未出席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但确

因支援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且及时与公司沟通并出具相关书面说明，非故意不履行董事职责。 

董事胡仲亮自 2019 年 5 月 20 日、董事汪震东及李广伟自 2021 年 12 月 9 日起担任公司

董事职务至今，均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不存在任职期内连续十二

个月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次数超过其间董事会会议总次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公司认为董

事汪震东、胡仲亮、李广伟一直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董事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始终认真查阅并发表意见、谨慎投票，履行

了董事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综上，公司认为董事汪震东、胡仲亮、李广伟符合“勤勉尽责”的要求，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3.4 条规定

的情形 

3、你公司《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



 

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请说明，你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的计票方式、表决效力是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出席董事是否

对本次董事会决议存在争议，纠纷。 

回复：（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计票方式、表决效力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

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除前述三名董事因请假无法出席本次会议视为放

弃在本次会议的投票权外，其余 5 名参会董事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实行

一人一票逐项投票表决，并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签署了表决票，每项议

案均获得 5 票同意并审议通过。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表决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表决程

序的规定及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表决方式的规定。 

（二）未出席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不存在争议，纠纷 

经询问与核查，前述三名董事因支援广州市花都区疫情防控工作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已签署并出具书面文件《确认函》，确认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作出的决议无异议，

不存在争议、纠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